
改革开放时期，我县金融业按照

国家的统一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

体制改革和业务创新，经历了一次

伟大的变革，整体状况和运营水平

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支持

我县地方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元化金融体系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处于“大

一统”的绝对地位，1978—1984年，我

县陆续恢复和设立了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工商银行等三家国有商业银行

的分支机构；1984 年，人民银行宝丰

支行开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同年，

成立宝丰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

国 人 民 保 险 公 司 宝 丰 县 支 公 司 。

1993 年，成立中国银行宝丰县支行；

1996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丰

县支行，县农信社与县农业银行脱

钩；人险与寿险业务分营，分别成立

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宝丰县支公

司和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宝丰县

支公司。2000年以后，太平洋财产保

险、泰康人寿保险、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永安财产保险、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等不同业务性质的保险公司陆续

入驻我县。邮政银行宝丰支行、平顶

山银行宝丰支行、宝丰豫丰村镇银行

等金融机构在我县相继成立。经过

改革开放 34 年的发展，我县形成了

由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

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

各种类型机构组成的门类齐全、功能

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截至2012年

底，我县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7家，保

险业机构15家。银行、保险及其分理机构

遍布城乡，大大方便了我县金融业务的开

展和城乡居民的生活。

金融业监管体制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34年中，金融监管体制不断

演变，从改革开放之初由人民银行一家负

责领导和管理金融事务，到由人民银行履

行中央银行职责，银监办监管银行金融

业，保监办监管保险金融业。通过建立信

息共享、工作沟通与协调监管等机制，形

成了共同监管服务的合力，增强了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监管的整体

合力，我县金融业始终保持平稳较快持续

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整体实力明显提升
存贷款总量飞速增长。随着我县经

济 34 年的跨越式发展，金融业与经济一

样，无论是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总体规

模，都在共增长、同提高、齐壮大，金融对

我县经济的支撑力明显增强，金

融业作为现代经济核心作用日益

显现。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创

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有效地

满足了居民多方位的金融需求，

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银行业金

融机构各项贷款新业务稳步推

进，金融机构经营活力得到有效

提升。截止 2012 年 12 月底，全县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90.7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3.45亿

元。为我县经济科学快速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保 险 业 务 拓 展 步 伐 加 快 。

各类保险的深度和密度明显提

高 ，各 保 险 公 司 在 竞 争 中 不 断

发展，险种不断增加，办理和理

赔 服 务 水 平 迅 速 提 高 ，充 分 发

挥了保险金融业风险补偿和社

会 管 理 功 能 ，成 为 我 县 经 济 稳

健 和 谐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保 障 。

截至 2012 年末，我县仅人保财险

和人寿保险两家公司就实现保

险保费收入 9280 万元；各类赔款

给付 3300 万元。

金融服务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县金融

业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

动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各界对

金融服务不断增长的多样性需

求。改革开放 34 年中，我县先后

建立起以票据、信用为主体的规范

化结算制度、同城资金清算系统、

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等，进行了支付结算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实

现了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和全国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稳定运行，金融电子

化水平显著提高。

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改革开放时期的34年，我县通过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

的有效监管，建立健全了金融工作相关制

度，使辖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主要表现在：一是全县经济始终保持着又

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可持续的动力；二是金融机构改革

不断深化，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动力；三是以建设“诚信宝丰”为目标的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开展，企业和个人征

信系统、中小企业信用系统不断完善，信用

村（镇）建设工程扎实推进，为金融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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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起，我县开始
在国营企业退休职工中实行
养老基金统筹，国营企业的离
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按县公
费医疗管理办法管理。当年6
月，全县首次支付国有企业退
休职工退休费用。随着养老
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参加养老
保险统筹的人数和离退休人
数逐年增加，养老保险费的征
收和养老保险金的发放也呈
逐年上升趋势。

1988——1989年 县委、

县政府决定分别在集体企业和

私营企业中实行退休费用社会

统筹制度，养老保险覆盖面进

一步扩大。1988 年 5 月，县政

府制定《宝丰县集体所有制企

业职工退职退休养老基金统筹

办法(试行)》和《宝丰县集体企

业集资工、占地工、亦工亦农、

计划内临时(合同)工劳动保险

办法(试行)》；1989 年，县政府

制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职工

及个体工商户退休养老基金统

筹办法(试行)》。

1992 年 9 月，全县开始实

行养老金个人缴费制度。企

业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记入《职工养老保险手

册》，《手册》由社会保险事业

局发放，职工所在企业填写，

职工在职时《手册》由企业保

管。1994 年 6 月，我县为参保

职工建立职工个人养老保险

账户，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

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1995年开始，开展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工作。1997 年 7 月，我县养

老保险工作与全国接轨，全县

调整个人账户计入比例，统一

养老金计发办法。1998年，养

老保险费征收比例调整为职

工工资总额的22%。

至2000年，养老保险覆盖全县各

类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参

保单位174个，参保人数11987人，征

收养老保险金853万元。2003年始，

养老保险费率调整为 28%。至 2005

年，全县参保单位 183 个，参保人数

14666 人，征收养老保险金 2057 万

元。2006年，企业养老保险实现市级

统筹，全县征缴养老保险费 2544万

元。至2008年，企业养老保险

新增扩面 814 人，参保人数

14212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1710 人。2009 年，

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5555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1870人，全县共为企业离退

休人员发放养老金5296万元，

同比增长28%；为机关事业单

位发放养老金191万元，养老

金社会化发放率和按时足额

发放率达到100%。

2010 年 全县企业养

老保险新增 1188 人，参保人

数达到 16387 人；机关事业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2031 人。全年共为企业离

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647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

发放 205 万元，养老金社会

化发放率和按时足额发放率

100%。同年，我县被国家批

准为第二批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县。县政府印发

《宝丰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

成立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管

理中心，全县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工作开始实施。

2011年 全县企业养老

保险新增 1791 人，参保人数

达到17900人；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参保28.2万人，参保

率达到95.3%。收缴参保农民

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2407万

元，5.9万名60周岁以上农村

老人按月及时足额领取养老

金共 4000 余万元；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3458 人，

缴纳保险费47.8万元，有1263

名60周岁以上的符合领取条

件的城镇居民领取到养老金。

2012年 企业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19105人，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451人；城乡社

会养老保险参保登记29.18万人，参

保率97.5%；全县共为5935名企业离

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0098万元，发

放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279万元，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率和

社会化发放率均为100%；为全县6.3

万名 60 周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

4457.5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全县60周

岁以上城乡老人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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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着力点和结合点，在新一轮发展热潮中抢

先机、走前列，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耕地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部署

会议精神，听取我县耕地保护督察工作汇报，指出要严格

落实会议精神，坚决扛稳耕地保护重任，以督查整改为契

机，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澄清问题底数，坚决从严整

改，全力做好耕地保护督察工作。

会议听取了县纪委监委、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

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县委政法委、说唱文化生

态保护发展中心、城关镇、大营镇、民政局、乡村振兴

局、行政服务中心和职教中心等 13 个党组织工作汇

报。会议对各党组织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肯定，要求

一要始终加强党的领导。要把牢政治方向，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县

委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确保全县各项事业沿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前进。二要全力提升履职效

能。县纪委监委要把监督各单位落实县委决策部署作

为重要任务，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建

设，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县委各部委（办）要切

实担当起宝丰发展的“引领”作用，发挥职能，为县委把

方向、作决策提供坚强保障，带动全县上下形成团结一

致干事业、齐心协力促发展的生动局面。各乡镇各单

位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落实“五化”工作法，认真执行

“13710”工作制度，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

来，认真抓好“四强县”建设、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三要不断强化自身建

设。各党组织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新要求，

时刻与县委保持高度一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落

实好“争比树”工作要求，强化结果导向，以上率下，为建

设“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四

要风清气正过“双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全县党员

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政弦”，心存敬畏，严守红线，要管住

自己、管好家属，文明过节、廉洁过节。

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开展十大美丽乡村和十大现代农

业产业园评选活动，关于宝丰县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筹备情况等事宜。

县委副书记郭杰等县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李得胜 吴一铭）

资料来源《宝丰党史》


